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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是海洋资源
、

经济和科技大省
,

为了进一步开发海洋资源
,

迎接新世纪挑战
,

山东

省委
、

省政府根据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的有关精神
,

成立了山东海洋工程研究院

(简称海工院)
,

旨在组织协调各方力量
,

加强海洋技术创新
,

加快海洋科技产业化进程
,

为

推动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
。

海工院是深化海洋科技体制改革 的产物
,

是多年来山东

海洋科技力量联合创新实践的结晶
。

海工院的成立将进一步优化配置海洋科技资源
,

促

进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源的融合
,

提高海洋开发的国际与市场竞争能力
,

为建立海洋技术创

新体系奠定组织和工作基础
。

1 建立海洋科技创新体系的必要性

海洋资源开发潜力巨大
,

是 21 世纪沿海国家重要的
、

新 的经济增长点
。

发展海洋经

济是增强综合 国力
、

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
。

面临当前海洋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

发展的生态环境
、

资源开发和健康养殖等突出问题
,

沿海国家都在加大海洋研究与开发力

度
,

提高创新能力
,

并把联合创新作为突破海洋产业技术
“

瓶颈
”

制约因素的有效手段
,

近

年来 纷纷成立 了跨 国家
、

跨地区 的海洋联合开发机构
,

并 组织了
“

全球生态 系动力学
”

(G LO B E C )等多项全球性的大型联合项 目
,

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
,

加强海洋技术创新力量

的联合
,

推动全国海洋技术创新体系建设
,

是参人世界科技
、

经济竞争的需要
。

海洋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
,

技术创新是海洋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支撑
。

山

东的海洋技术创新在我国的海洋产业发展中曾发挥重要作用
,

在全国率先掀起了 以海带
、

对虾和扇 贝规模化养殖为标志 的三次海洋农牧化浪潮
,

使我国成为世界海水养殖大 国
。

但是
,

由于体制
、

机制的制约
,

造成海洋科技机构条块分割
,

科研力量分散
,

研究内容低水

平重复
,

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
,

影响了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源的有效结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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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碍了海洋开发工作的深人
。

成立海工院的目的
,

就是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人手
,

加大管

理调控和组织协调力度
,

促进海洋科技形成整体合力
,

提高创新整体效应
,

探索加快海洋

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路子
。

2 海工院成立的基础条件

与传统的科研院所不同
,

海工院的行为特点是联合创新
。

联合创新要有雄厚的物质
、

人才
、

环境条件为基础
。

山东海洋 自然资源丰富
,

产业基础雄厚
,

科技人才众多
,

创新环境

优 良
,

具备创建海洋工程研究院的条件
。

山东拥有 55 个 中央驻鲁和省属海洋科研
、

教学单位
、

海洋
“

两院
”

院士 9 名
,

科技人员

1
.

1 万多名
,

高级技术职务人员 占全国的 20 % 以上
,

博士生导师 99 名
,

博士后流动站 6 个
,

海洋重点学科 2 7 个 ; 拥有一批先进的海洋科研设施
、

仪器设备
;多年来取得重大海洋科技

成果近千项
,

部分领域的科研水平 已经跨人国际领先行列
。

在组织实施
“

科技兴海
”

等一

系列计划和重大项 目的过程中
,

各海洋研学产单位发挥了主力军作用
,

突破了一系列海洋

开发中的重大难题
,

为发展海洋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
。

全 国海洋 资源综合评定显示
,

山东的滩涂
、

浅海
、

港址
、

盐田
、

旅游和矿砂资源的丰度

指数居全 国首位
。

开发海洋资源是解决山东陆地资源不足问题 的重要途径
,

省委
、

省政府

90 年代初就把实施科技兴海战略
、

建设海上山东摆到战略位置
,

作为一项跨世纪工程组

织实施
。

多年来
,

通过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
,

组织实施浅海滩涂开发
、

海岛建设开发
、

科

技兴海战略等重大科技 活动
,

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已达到 35 % 以上
,

海洋经济

有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
。 “

七五
”

以来
,

山东海洋产 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 10 % 以

上
,

19 98 年达到 7 16 亿元
,

与陆地种植业产值相 当
; 海水养殖

、

渔业
、

滨海黄金和盐业等产

量均居全国首位
。

以海洋农牧业
、

盐化工
、

海洋药物
、

功能食品为主体的海洋新兴产业有

了较大的发展
,

其增加值已 占到了海洋产业增加值的 4 0% 以上
。

山东海洋科技有联合协作的优 良传统和比较坚实的工作基础
,

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
,

通过组织实施海洋资源综合调查
、

国家攀登计划 B 项 目
、

国家
“

8 6 3
”

计划海洋生物技术项

目和
“

科技兴海
”

战略
,

安排重大海洋科研攻关项 目 7 00 多项
,

投人资金数亿元
,

有近百项

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
。 “

科技兴海
”

技术开发计划共下达科技贷款计划 4
.

79 亿元
,

财政周转金 2 9 0 0 万元
,

使 200 多项海洋科技成果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转化
。

通过实施项 目
,

不仅提高了创新效率
,

而且在探索联合创新方式方面积累了经验
。

按照优势互补
、

力量集

成
、

利益共享
、

共建共管的原则组建 的山东海洋工程研究院
,

为加快海洋技术创新体系建

设奠定了基础
。

3 建立新体制
、

新机制
,

为创新体系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和优良环境

3. 1 海工院的性质

海工 院是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和技术创新的要求组建的
,

是政府指导下研学

产一体化的新型组织
。

3. 2 组建海工院的指导思想

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
,

促进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中心
,

遵循
“

经济

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
,

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
,

努力攀登高峰
”

和
“

稳住一头
,

放开一片
”

的方针
,

坚持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结合
,

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结合
,

探索政府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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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建立 山东海洋工程研究院
,

推动海洋技术创新体系建设

导下的研学产结合的有效形式
。

坚持
“

有所为
,

有所不为
”

的原则
,

促进优势学科超前研究

出好成果
,

提高海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
,

推动产业结构调整
; 坚持 以改革促创新

,

围绕经

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
,

深化科技体制改革
,

加强海洋技术创新
,

加快海洋科技产业化
。

3. 3 领导体制

海工院采用
“

小机构
、

大体系
”

的组织管理形式
,

由共建
、

参建单位组成理事 会
,

实行理

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
,

理事会由分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和有关部 门
、

参建和共建单位

的负责人组成
,

同时成立院专家委员会
,

依照章程开展工作
。

1 4 共建单位

由青 岛海洋大学
、

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
、

农业部黄海水产研究所
、

国家海洋局第一

海洋研究所等中央驻鲁和省属海洋科研
、

教学以及海洋大 中型企业共建
“

山东海洋工程研

究院
” ,

进人创新体系的各部门和单位原隶属关系不变
。

3. 5 运行机制

海工院实行共建共管的运行机制
。

项 目管理实行课题招标制
、

委托合同制
、

首席专家

负责制
; 人才管理实行聘任制

、

客座制 ;
资金投人多渠道

、

多层次并举
,

建立多元化的投资

机制
。

3. 6 主要任务

(l) 承担国家攀登计划
、

86 3 计划和省以上重大海洋科技攻关项 目和课题
;

(2) 承担海洋滨海工程和环保工程研究
、

勘探
、

论证
、

设计等项 目 ;

(3) 承担管理国家
“

科技兴海
”

等计划的有关项 目
,

负责编制
、

管理省的
“

科技兴海
”

规

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
;

(4) 建设国家级和省级海洋科技重点开放实验室
,

接纳和培养海洋高科技人才
,

吸引

国内外优秀海洋科技人才进行客座研究
,

联建硕士
、

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
;

(5) 建立多渠道
、

多形式的海洋科技开发试验基地或技术转移 中心
,

促进海洋科技成

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;

(6) 开展国内外海洋高新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
;

(7) 完成国家科技部和省政府临时交办的其他事宜
。

4 以海工院为基础
,

建立海洋技术创新体系

4
.

1 建立海洋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思想

贯彻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方针
、

政策
,

坚持政府主导
、

市场导向
、

统筹规划
、

有限目

标
、

重点突破的原则
,

围绕优化组织结构和创新资源配置
,

加快科技产业化等重点
,

以管理

创新带动海洋技术创新组织体系建设
,

以机制创新推动研学产结合
,

以产业创新拉动科技

产业化
,

逐步建成以海工院为核心
,

集研究
、

开发
、

生产
、

经营
、

服务为一体的海洋技术创新

体系
。

4. 2 海洋技术创新体系的主要任务方向

4. 2
.

1 创建国家海洋科学研究基地 围绕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
、

资源利用
、

健

康养殖等方面的突出问题
,

组织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
、

高技术研究项 目和重大海洋科技

工程
,

建立一批与之相匹配 的科学实验基地
,

联建硕士
、

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
。

按照
“

开

放
、

流动
、

竞争
、

合作
”

的运行机制
,

新建
、

改造一批重点实验室
,

并争取部分达到国家级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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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开放实验室 的标准
,

使科研手段和条件有较大改善
。

带动优势学科的形成和发展
,

吸

纳
、

培养
、

稳住一支能够跟踪国际前沿的高水平的科技队伍
,

争取在某些关键技术和优势

领域取得重大突破
,

逐步成为国家海洋技术创新的源头
。

4. 2. 2 推动海洋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综合运用行政
、

市场
、

政策等手段
,

推动大

中型海洋企业建立技术开发 中心
,

省级中的绝大部分和市级以下的海洋技术开发机构
,

全

部进入企业
、

转为企业或转制为中介服务机构
。

建立海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和科技型中

小企业创新基金
,

加快海洋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
,

为海洋中小型企业提供技术
、

人才
、

信

息
、

市场等配套服务
,

使海洋企业真正成为科技投人
、

技术创新的主体
。

4. 2. 3 大力促进海洋科技产业化 围绕海洋农牧业 (以海水养殖为重点)
、

海洋医药业
、

功能食品加工业
、

海洋化工业 (以盐化工为重点 )
,

建立一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,

加快现有

成熟技术 的组装配套和科技成果的工程化技术 开发
。

做好省科技计划与国家
“

86 3
”

高技

术计划的衔接
,

对 已取得的成果进行二次开发
,

尽快形成产业规模
。

培植一批以高技术产

品为主导的龙头企 业
,

抓好国家级
“

科技兴海
”

示范基地建设和各具特色的技术密集区建

设
,

逐步形成龙头连基地
、

基地带区域的产业化开发格局
.

4. 2. 4 加快海洋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山东海洋科技信息网络和专家系统
,

实现党

政机关和涉海企事业单位 的连通
。

筹建海洋科技专业市场
,

开辟海洋科技成果向企业
、

农

村转移 的主渠道
。

成立省和沿海市地级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培训中心
,

培训海洋创新企业

型人才
。

推行科技工程
、

科技项 目评估和投资回报制度
,

带动各类海洋科技咨询服务业的

发展
。


